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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423        股票简称：中粮资本        公告编号：2024-013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在2024年度与控股股

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除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外，以下简称“中粮集团

及其下属单位”）在保险、期货、信托、保理等业务方面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公

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总额为27.70亿元，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总额为111,971.80万元。 

2、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与中粮集团及其下

属单位的交易构成日常性关联交易。 

3、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了该事项，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也无需经过中国证监会等有关部门的批准。 

（二）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金额 
1-3 月实际 

发生额 

关联保险业务 
中粮集团

及其下属

单位 

保费收入 40,000.00 8,194.06 

保险理赔支出 4,000.00 14.67 

关联期货业务 
销售及采购现货 200,000.00 678.76 

手续费收入 4,400.00 4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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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金额 
1-3 月实际 

发生额 

客户保证金利息支出 3,500.00 952.70   

场外衍生品净损益 3,000.00 - 

资产管理业务收入 1,000.00 10.11   

关联信托业务 受托管理业务收入 1,000.00 -  

关联保理业务 保理业务利息收入 100.00 20.70   

关联租赁业务 租赁、物业费等支出 4,000.00 354.13 

关联采购业务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11,000.00 952.25 

关联销售业务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5,000.00 269.80 

（三）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金额 
全年实际 

发生额 

关联保险业务 

中粮集团

及其下属

单位 

保费收入 42,000.00 16,215.31    

保险理赔支出 6,000.00 1,616.29   

关联期货业务 

销售及采购现货 200,000.00 78,846.26 

手续费收入 4,500.00 2,773.32 

客户保证金利息支出 3,500.00 2,579.46 

场外衍生品净损益 1,000.00 - 

资产管理业务收入 1,000.00 45.05 

关联信托业务 受托管理业务收入 1,000.00 - 

关联保理业务 保理业务利息收入 1,000.00 5.64 

关联租赁业务 租赁、物业费等支出 4,000.00 1,899.39 

关联采购业务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11,000.00 6,401.49 

关联销售业务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5,000.00 1,589.59 

披露日期及索引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2023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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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 

差异主要由于受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关联期货等业

务的实际发生情况不及预期。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2023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

差异并未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产生较大影响，公司关联交

易遵循公允的市场价格，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未出现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方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中粮集团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1983年7月6日 

2、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 

3、注册资本：人民币1,191,992.9万元 

4、法定代表人：吕军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期货业务；食品生产；食品销售；调味品生产；

农作物种子经营；药品生产；酒类经营；酒制品生产；食品互联网销售；婴幼儿

配方食品生产；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农药批发；农药零售；餐饮服务；

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监理；粮食加工食品生产；检验检测服务；建筑智能化

系统设计；安全评价业务；饲料生产；生猪屠宰；饲料添加剂生产；人防工程设

计；茶叶制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住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粮食收购；初级农产品收购；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进出口；

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谷物销售；豆及薯类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饲料原

料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化肥销售；畜禽收购；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

品零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农作物种子经营（仅限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农

副产品销售；粮油仓储服务；港口理货；国际船舶管理业务；针纺织品及原料销

售；棉、麻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销售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

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服装制造；纺纱加工；面料纺织加工；面料印染加

工；棉花加工；棉花收购；服装服饰批发；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广告制作；

广告发布；会议及展览服务；包装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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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总部管理；物业管理；住房租赁；酒店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房地产咨

询；园区管理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生物基材料销售；生物基材料技术研

发；标准化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销

售；对外承包工程；软件开发；机械设备研发；环保咨询服务；节能管理服务；

停车场服务；软件外包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

企业管理；技术进出口；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6、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3年9月30日，中粮集团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7,485.01亿元，净资产

为2,513.54亿元，2023年1-9月营业总收入为5,144.39亿元，净利润为90.36亿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中粮集团及其下属单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一、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并正常经营，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保险业务 

（1）保费收入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与中粮集团及其下属单位之间发生

的保险业务，并收取相应的保费收入。 

（2）保险理赔支出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与中粮集团及其下属单位之间发生

的保险业务，并支付相应的保险赔付。 

2、关联期货业务 

（1）销售及采购现货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粮期货有限公司与中粮集团及其下属单位之间通过现货

采购或销售并采用期货交易方式获取收益，销售现货的收入与采购现货的支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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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关联交易。 

（2）手续费收入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粮期货有限公司与中粮集团及其下属单位之间发生的期

货经纪等业务，并收取相应的手续费及佣金。 

（3）客户保证金利息支出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粮期货有限公司与中粮集团及其下属单位之间发生的期

货经纪等业务，向其支付客户保证金利息。 

（4）场外衍生品净损益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粮期货有限公司与中粮集团及其下属单位之间发生的互

换及场外期权等业务，通过相关金融工具风险对冲产生的投资净损益。 

（5）资产管理业务收入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粮期货有限公司作为资产受托管理人，接受中粮集团及其

下属单位委托，并收取相应的管理费、业绩报酬等收入。 

3、关联信托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信托计划的受托管理人，接受中

粮集团及其下属单位委托，并收取相应的管理费、业绩报酬等收入。 

4、关联保理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粮资本（天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作为保理商，接受中粮

集团及其下属单位委托，并收取相应的利息收入。 

5、关联租赁业务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因经营需要，与中粮集团及其下属单位之间发生的租赁业

务，并支出相应的租赁、物业费。 

6、关联采购业务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因经营需要，与中粮集团及其下属单位之间发生的采购业

务，并支出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费用。 

7、关联销售业务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因经营需要，与中粮集团及其下属单位之间发生的销售业

务，并收取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收入。 

（二）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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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各项关联交易参照下列原则进行定价： 

1、交易事项实行政府定价的，直接适用该价格； 

2、交易事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确定交易价格； 

3、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

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优先参考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4、关联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交易定价参考关联方与独立

于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5、既无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

采用成本价或协议价。 

（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所有关联交易皆按照业务类型各签署协议，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协议

签署日期、生效条件等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交易定价公允、

公正、公平、合理，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符合公司经营管理的需要，不存在

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亦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

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控制。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前审议通过了该事项，认为: 

公司与控股股东中粮集团及其下属单位之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正

常业务开展的需要，关联交易的价格按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符合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

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控制，并同意将本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在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综上所述，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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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6 日 


